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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87          股票简称：ST 海越         公告编号：临 2021-069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杭州越智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注册为准，

以下简称“本基金”或“本合伙企业”）； 

●浙江海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越资管”）作为本基金的有限合

伙人，拟投资 3,880万元人民币； 

●本基金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风险提示：由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投资管理

带来的不确定性，本基金将存在投资风险，但海越资管作为本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不超过海越资管的出资额。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1年 10月 13日，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海越资管因发展需要，与杭州九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九智”）

和其他 1 名有限合伙人签订了《杭州越智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海越资管拟出资人民币 3,880 万元，作

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合伙企业目标募集金额总额为 4,100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

公告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 4,100万元。 

本基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非上市股权。 

本基金普通合伙人为杭州九智，其他有限合伙人为靳晓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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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暨管理人  

杭州九智为本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 

企业名称：杭州九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韩华龙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韩华龙 2,990.00 99.67 

2 王霞 10.00 0.33 

 合计 3,000.00 100.00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08年 6月 4日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公元大厦北楼 1505室 

财务状况(经审计)： 

单位：万元 

科  目 2018 2019 2020 

总资产 8,494.84 7,825.07 7,287.77 

净资产 3,085.44 3,098.16 3,109.02 

营业收入 300.00 67.96 237.62 

投资收益 32.51 186.46 0.57 

净利润 16.89 12.72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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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九智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杭州九智与公司、海越资管及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也未与第三方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杭州九智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杭州九智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

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二）参与发起本基金的其他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自然人)：靳晓雅 

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 

除公司子公司海越资管拟以 3,880 万元人民币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本基金

外，靳晓雅也将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公司、海越资管与参与发起本基金的其

他有限合伙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基金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杭州越智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九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梦姑路 490号 5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出资人、出资方式及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杭州九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00 2.44 

浙江海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3,880 94.63 

靳晓雅 货币 120 2.93 

合  计 4,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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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伙期限 

1.合伙期限 

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长期。 

2.投资期 

本基金存续期为 10 年,自合伙基金成立之日起算。存续期内，自本基金成立之

日起算 8 年内为本基金的投资期，投资期结束后不得再进行股权、私募股权基金等

投资，仅可进行现金管理类投资。基金存续期限届满前 6 个月，执行事务合伙人可

根据项目进展状况或实际经营状况决定适当延长经营期限，作为补充退出期，但最

长不超过 2年。 

(三)基金管理方式 

全体合伙人以签署合伙协议的方式一致同意委任普通合伙人作为本合伙企业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韩华龙，负责具体合伙事务的执行。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作为本合伙企业管理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相关权利义务由本基金管理人一并执行与承担。管理人不在本合伙

企业收取任何管理费和业绩报酬。 

本基金采用通行的有限合伙制模式进行管理和经营，普通合伙人作为基金的管

理人受托执行基金的资产管理业务，有限合伙人对其投资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

任。除资金闲置期间投资于公开发行的国债、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及中国证监

会认可的现金管理工具外，其余对外投资需经过全体合伙人一致决议通过。 

（四）托管事项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由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本合伙基金为本

基金选择具备资质的托管机构，并与选定的托管机构另行签署《托管协议》约定托

管服务的具体内容。本基金签署合伙协议即代表合伙人认可和同意管理人与托管人

签订的《托管协议》中约定的托管人权利义务等内容。 

本合伙企业委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机构保管本合伙企业财产，托

管事宜以本合伙企业与托管机构签署的《托管协议》的具体约定为准。 

（五）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及投资禁止行为 

1.投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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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的目的为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按本协议约定的方式进行投资管理，

为合伙人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2.投资范围  

本基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非上市股权。 

在资金闲置期间，本基金可投资于公开发行的国债、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

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现金管理工具。 

本基金投资于非上市股权时，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产业政策的要

求。 

本基金可通过投资资产管理产品间接投资非上市股权。前述资产管理产品包括

各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发行的公司型、合伙型、契约型股权投资基金。 

3.投资禁止行为 

本合伙企业禁止以下投资行为： 

（1）从事担保、抵押、委托贷款、房地产、资金拆借等业务； 

（2）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3）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4）直接投资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 

（5）以基金份额进行质押融资； 

（6）直接或者间接投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禁止进行债权或股权投资的行业

和领域； 

（7）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本合伙协议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六）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及退伙 

1.利润分配 

（1）合伙企业可供分配利润金额的构成为截至分配基准日本合伙企业全部现

金资产减去已记账应付未付款项后的余额。分配基准日为可供分配利润的计算截止

日。 

（2）分配原则 

A.合伙企业清算前，取得的可供分配利润按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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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同一类型合伙人享有同等分配权； 

C.合伙企业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D.在收到项目退出款项或收到分红款项后 10个工作日内，对合伙企业利润进

行分配； 

E.经合伙人会议大会或全体合伙人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修改分配原

则； 

F.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亏损分担 

（1）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亏损承担责任，普通合

伙人对合伙企业的亏损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本合伙企业发生亏损时，按以下顺序分担亏损： 

A.全体合伙人以认缴出资额为限，以其认缴出资比例承担合伙企业的亏损； 

B.如合伙企业仍有亏损的，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合伙人退伙 

（1）在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内，有限合伙人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 

A.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依法宣告死亡，且其继承人不愿取得该有

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资格； 

B.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

或者被宣告破产，且其权利承受人不愿取得该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资格； 

C.法律规定或者本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 

D.其持有的本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被法院强制执行； 

E.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当然退伙的其他情形。 

当然退伙的，退伙事由实际发生之日为退伙生效日。有限合伙人依上述约定当

然退伙时，合伙企业不应因此解散。 

（2）在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内，有限合伙人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

伙人一致同意，可将其除名： 

A.在本协议规定的出资时限内未向合伙企业实际缴纳任何出资； 

B.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C.违反合伙协议的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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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约定外，本合伙基金自首次投资之日起，不接受合伙人退伙，也不接受

违约退伙。 

五、对外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海越资管本次参与认购基金份额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拓展投资领

域、提升公司资本运作能力，获得投资收益，巩固和提高公司竞争力。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海越资管自有资金，海越资管承担的风险敞口以投资额

为限；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六、风险提示  

由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投资管理带来的不确定

性，本基金将存在投资风险；但海越资管作为本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

险敞口不超过海越资管出资额。海越资管对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充分

的认识，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防

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